
娄底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推荐单位：                                            
	主要研究开发内容：



	项目完成时预期成果、主要技术与经济指标（项目完成时实现的规模，新增产值、销售收入、利润、税收、增收节支等）：



	主要条款：

第1条 娄底市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甲方）与项目承担单位
                     （以下简称乙方）及推荐单位                    （以下简称丙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确保完成甲方资助的科技项目，特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甲方同意为乙方承担的本项目提供项目经费               万元。本项目所需经费的其余部分由乙方自筹解决，但不影响计划任务所规定的经济技术指标和进度要求。

第三条  乙方应严格按照《娄底市科技计划管理暂行办法》要求，项目经费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挪作它用。
第四条  乙方应按照本合同书中要求的研究开发内容和预期成果及经济技术指标按计划完成，并按要求于每年1月10日前向甲方和丙方报送年度计划执 行情况报告。丙方应积极协助甲方监督项目实施并保证项目的执行。

第五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存甲方贰份，乙方壹份，丙方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娄底市科学技术局（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章）

      项目经办人（签章）

      日     期：

	乙方：项目承担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开户银行：娄底市建设银行长青支行
      帐    号：43001540069050002571
      日    期：

	丙方：项目推荐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日    期：



